


困难职工承诺书

本人承诺不存在《内蒙古自治区困难职工档案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中不得建档有关情形，本人提供的所有家庭财政信息、人员信息等全部真实无误，所有证明资料都合法有效，绝无虚假欺骗和隐瞒。如经管理审批机关及其办事机构核查存有不实之处，将退回所得帮扶资金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手写按手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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